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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例规定了技术神论社区地方社区（以下简称“社区”）的地位、创建程序、活动原则和管理方式，并规范其

与社区中央结构的互动。 

本文件对所有地方社区、其协调人和成员具有约束力，并与《社区章程》、 《道德守则》、 《数据保护条例》

及其他内部规范性文件一并生效。 

 

1. 总则 

1.1. 地方社区是社区成员的地域性联合组织，遵循自愿参与、协调和遵守技术神论的思想与道德基础的原

则运作。 

1.2. 社区不是法人实体，其活动以技术神论社区的名义开展。 

1.3. 社区的宗旨是为成员的智力、文化和社会发展创造环境，传播技术神论的理念，并在地方层面切实践

行社区的使命和目标。 

 

2. 地方社区的创建 

2.1. 任何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成员或成员小组均可发起成立地方社区。 

2.2. 申请创建社区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●​ 至少有 20 名活跃成员； 

●​ 举行线下成立大会； 

●​ 候选协调人需经到会成员至少 2/3 投票通过； 

●​ 在同一会议上或经中央结构同意任命副协调人； 

●​ 准备并提交申请表和会议记录至社区中央结构。 

2.3. 是否批准成立社区由社区中央机构决定。 

 

3. 社区协调人 

3.1. 每个地方社区由按规定程序确认的协调人管理。 

3.2. 协调人的权利与义务： 

●​ 代表社区与中央结构互动； 

●​ 确保定期召开会议和举办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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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​ 监督社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执行； 

●​ 分派任务并组建积极成员团队； 

●​ 不得将社区资源用于个人目的； 

●​ 确保财务与组织报告的管理。 

3.3. 协调人的任期持续至下次选举，或直至中央机构决定更换协调人。 

3.4. 若协调人无法履行职责，则由副协调人临时代理。 

 

4. 激励与参与 

4.1. 社区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和鼓励协调人及积极成员的贡献： 

●​ 认可和奖励计划； 

●​ 获取培训资源和活动的机会； 

●​ 在社区结构内晋升的可能性； 

●​ 游戏化和活跃度等级制度。 

4.2. 新成员自愿加入，但必须了解使命、原则和《道德守则》。新成员建议参加入门介绍会。 

4.3. 若成员出现冲突行为，协调人可发起内部调查，并视情况给予警告、限制参与或开除。 

 

5. 社区之间的互动 

5.1. 地方社区可联合举办活动、宣传、教育及文化项目。 

5.2. 鼓励社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指导，包括建立临时协调小组。 

 

6. 成长与扩展 

6.1. 社区的成长依靠新成员的加入和积极运作而自然发展。 

6.2. 当活跃成员人数达到 100 人或以上时，社区可划分为若干单元，每个单元设有自己的协调人。 

6.3. 小型社区的合并可由协调人提出，并经中央结构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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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资金 

7.1. 主要资金由社区集中筹集并统一分配。 

7.2. 协调人须提交资金申请，说明用途并提供理由。 

7.3. 经中央结构批准，社区可举办筹款活动。 

7.4. 协调人须在定期报告中提交完整的财务报告。 

 

8. 通讯 

8.1. 社区与中央结构的沟通通过官方渠道进行——包括加密聊天、社区平台、视频通话等。 

8.2. 协调人可获得任务系统、跟踪工具和方法资料的使用权限。 

8.3. 所有成员均可参与社区论坛和公开会议。 

 

9. 违规与责任 

9.1. 违反本条例、《道德守则》或其他社区规章制度的行为将受到以下制裁： 

●​ 警告； 

●​ 暂时限制活动； 

●​ 暂停协调人职务； 

●​ 解散社区。 

9.2. 是否适用制裁由社区中央机构决定。 

 

10. 附则 

10.1. 本条例自社区管理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

10.2. 对本条例的修改和补充须经管理机构同意。 

10.3. 本条例适用于在任何国家境内运作的所有地方社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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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：____________ [日期] 

批准机构：技术神论社区管理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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